
 

 

 

▓遠雄人壽團體重疾提前給付健康保險批註條款-A(甲型)（G04） 

備查文號：民國 105年 07月 01日  遠壽字第 1050000931 號函 

保險範圍 

係指被保險人自本批註條款生效日（如於本附加條款生效後加保之被保險人，

則係指加保生效日）或續保日起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。符合約定之給付條件

者，本公司將依本批註條款約定，給付「重大疾病提前給付保險金」。 

重大疾病提前給付

保險金的給付 

被保險人於本批註條款有效期間內，因初次罹患「重大疾病」時，本公司依該

被保險人保險金額給付「重大疾病提前給付保險金」，「重大疾病提前給付保

險金」以給付一次為限。 

本公司給付本契約保險單條款約定之「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」或「完

全殘廢保險金」時，應扣除已給付之「重大疾病提前給付保險金」。 

除外責任 

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之重大疾病，本公司不負給付「重大疾病提前給付保

險金」的責任： 

一、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（包括自殺及自殺未遂）。 

二、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。 

三、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令所稱之毒品。 

本面頁內容僅供商品簡介，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。 

商品簡介 


